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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元隆雅图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

章程修改对照表

经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，本次《公司章程》修改的情况

如下：

章程

条目

原章程内容 修改后内容

第五条 第五条 公司住所：北京市西

城区广安门内大街 338 号 12

层 1218

第五条 公司住所：北京市西

城区骡马市大街 20 号院一区

1 号楼 6 层 601

第六条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

民币 260,988,227 元。

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

民币 261,991,727 元。

第 二 十

一条

第二十一条公司已发行的股

份数为 260,988,227 股，每股

面值一元，均为普通股。

第二十一条 公司已发行的

股份数为 261,991,727 股，每

股面值一元，均为普通股。


